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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
[bookmark: _Toc249344876]「藝術群－美術科」科目及學分一覽表
	群別名稱
	藝術群
	科別名稱
	美術科

	要求總學分數
	26
	必備學分數
	10
	選備學分數
	16

	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(含輔系)
	視覺傳達設計系及其他部訂適合培育之相關系所(含輔系)及學位學程。

	類型
	部訂科目名稱
	本校相似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必
備
科
目
	藝術概論
	藝術概論+設計概論
	4
	*

	
	藝術與科技
	數位繪圖設計、數位影像處理、網頁動畫設計、網頁製作設計、網頁企畫製作
	2
	*

	
	藝術史
	西洋美術概論(一) +西洋美術概論(二)、中國美術概論(一)＋中國美術概論(二)
	4
	*

	小計
	10
	

	類型
	部訂科目名稱
	本校相似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選
備
科
目

 
	素描
	素描
	4
	

	
	美學
	設計美學
	2
	

	
	色彩學
	色彩調查與應用、
色彩實驗與應用
	2
	

	
	藝術欣賞
	藝術欣賞
	2
	*
藝術欣賞開課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

	
	攝影
	基礎攝影、商業攝影
	2
	

	
	油畫
	表現技法(一)、表現技法(二)
	2
	

	
	水彩
	設計技法
	2
	

	
	版畫
	版畫
	2
	

	
	插畫
	插畫創作(一)、插畫創作(二)
	2
	

	
	水墨
	水墨視覺表現、水墨設計應用
	2
	

	
	書法篆刻
	書法與篆刻創作
	2
	

	
	設計
	編輯設計、包裝設計、互動媒體設計、設計管理、廣告設計
	2
	

	
	造形
	立體造形
	2
	

	
	環境藝術
	展示設計
	2
	

	
	複合媒材
	複合媒材創作
	2
	

	
	專題製作
	專題設計、整合設計工作坊、數位專案製作
	4
	

	小計
	36
	

	說明

	1. 「*」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。



